






部门（兼职）安全员工作职责

部门安全员协助部门领导组织教职工学习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消防法》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经常性对本部门的师生员工进行安全教育、督促他们遵守各项安全制度。确保本部门的治安、消防、安全处在受控状态。
部门安全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或复训，并督促有关人员按时参加特殊工种的培训和复训。

经常检查本部门教学、实验、实训设备的安全状况，负责督促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，并做好记录。发现问题及时向领导反映，督促整改，确保设备、设施处于良好状态和正常运转，并清除一切可能引起伤亡事故的因素。
对本部门的教职工进行安全操作方法指导，并检查其遵守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的情况
认真学习消防安全管理知识、消防业务技能，做到四会即：会宣传消防知识和报火警；会使用灭火器材；会发现、消除火灾隐患；会扑救初起火灾。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、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，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实施和演练；
发现火灾立即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，并组织引导有关人员疏散、利用灭火器材扑救初起火灾，并做好火灾现场的保护工作。
有权禁止任何人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，并及时向上级报告。

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对有毒、有害、易燃、易爆等危险物品储存、使用情况的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解决。

发生伤亡和中毒事故要立即报告，并积极参加抢救工作，协助领导对本部门发生的安全事故进行评估并提出处理建议，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事故重复发生。

督促职工按规定及时领取劳动保护用品，并指导职工正确使用。

指导学生安全用电，宿舍区域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。

工程施工需向总务部申报，并会同项目负责人签订安全协议，办理临时出门证；凡是房屋改造、装修等施工必须经过保卫处审批（以防止装修过程采用易燃材料、遮档消防设施、影响防火间距、安全出口不符消防标准、使消防设施无法有效使用等状况发生），如需动用明火必须申请动火证明（向保卫处申报）。安全员要参加本部门工程项目讨论及竣工后验收。
协助部门领导办理好“举办大型活动审核审批手续”。活动项目须在活动方案中明确安全方案，活动不涉及校外人员的500人以上必须报备，涉及校外人员参与的100人以上必须报备，落实安全措施，杜绝安全责任事故。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在校内组织举办大型活动。
对各部门配置的消防设备和器材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确保其有效使用，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。对于损坏、挪用或者擅自拆除、停用消防设施、器材的；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；埋压、圈占、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；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，妨碍消防车通行的；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； 一律按《消防法》进行严格处罚。
定期参加学校安全例会并做到上情下达，确保安全信息畅通。

 每周一次对本部门管辖区域的消防安全和重点部位（配电间、学生公寓、食堂、机房、实验室、实训车间、危化品点等处）要进行安全生产检查。检查要做好记录、留下痕迹。节日假期、寒暑假放假前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每月一次向保卫处提交部门安全情况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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